情况说明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司评估北京东方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厢黄旗七彩华园16号楼六单元102室房屋。根据贵院目前提供资料，无法确认案涉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情况及规划用途。经我方多渠道查询，也未获取案涉房屋不动产权属登记信息。
因此，恳请贵院进一步明确以下事宜，以便评估工作继续进行：
1、案涉房屋规划用途为配套，还是住宅；
2、案涉房屋目前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需要补充资料明细为：不动产权登记信息（估价对象尚未竣工，需调取估价对象项目规划等相关资料）、测绘报告（含附图）、土地登记信息和查封抵押信息、房产平面图、宗地图、契证及契税发票等相关评估所需的材料。
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并发函至我公司。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5年7月4日
